
澳洲政府發布「急診醫師使用我的健康紀錄指引」提供急診醫師規範遵循

　 　 2019年2月澳洲政府依據「我的健康紀錄法」（My Health Records Act 2012），執行全國國民納入「我的健康紀錄系統」（My Health
Record System）（下稱系統）之政策，有將近9成的國民被納入系統，為解決急診醫師在緊急救治時，需查看病患醫療資訊的需求；澳洲數位健
康局（Australian Digital Health Agency, ADHA）於2019年11月發布了一項全國倡議的政策:急診醫師能使用我的健康紀錄系統，在急迫情形下即
時做診斷。因此澳洲健康安全與品質委員會（Australian Commission on Safety and Quality in Health Care）與澳洲急診醫學院（Australasian
College for Emergency Medicine, ACEM）共同訂定「急診醫師使用我的健康紀錄之指引」（Emergency Department Clinicians’ Guide to My
Health Record）（下稱指引）提供急診科醫師參考，說明如下:

　　原則上只有病患之家庭醫師或主治醫師才能進入系統查看病患的醫療資訊，其他未經同意的醫師不得隨意查看病患的醫療資訊，但若病患發生

急救狀況時，則允許急診醫師得使用系統查看病患之醫療資訊，例如:使用藥物資訊、各醫師之醫療診斷書、照顧資訊、處方簽紀錄，病患用藥歷
史、住院紀錄、家族病史、專家建議信（Specialist letters）、器官捐贈與預立醫療決定（Advance care plans）、病理診斷、病人自行輸入的資
訊，例如過敏反應等，協助急診醫師能使用病患就醫紀錄迅速的做診斷；允許急診醫師得直接查看病患之醫療資訊，也解決急診醫師在救治時，無

法即時與病患之家庭醫師聯繫問題。另外，系統之病歷電子化也為急診醫師帶來益處，例如:醫療資訊的合併，整合病患的就醫資料、減少不必要
及重複的檢查，即時傳遞醫療資料等。此外，為了保障國民之資訊自主，醫師必須尊重病患的權利，例如病患得使用取消功能來刪除病歷資訊、限

制特定醫療人員或醫療機構查看、限制查看資料的類型等。

　　這項指引使急診醫師能更了解如何使用系統、在緊急救護時，得隨時能查病歷資料做出最佳的處置、系統化的便利性為急診醫師節省許多處理

時間，並促進與提升醫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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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個資保護及資安落實－經濟部工業局112年企業個人資料保護暨資訊安全宣導說明會→
【已額滿】2023科技研發法制推廣活動—科專個資及反詐騙實務講座→
「跨域數位協作與管理」講座活動→
新創採購-政府新創應用分享會→
【實體】數位發展部數位經濟相關產業個資安維辦法說明會（南部場）→
【線上】數位發展部數位經濟相關產業個資安維辦法說明會（南部場）→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資訊服務業安維計畫常見問題分享說明會→
商業服務業個資保護宣導說明會→
個人資料保護新思維企業法遵論壇→
【實體】2024科技研發法制推廣活動— 科專個資及反詐騙實務講座→
【直播】2024科技研發法制推廣活動— 科專個資及反詐騙實務講座→
中部場–商業服務業個資保護工作坊→
南部場–商業服務業個資保護工作坊→
北部場–商業服務業個資保護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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